
小学课程统筹主任 
 
背景 
1. 自 2002/03 学年，在公营小学 1增设的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助理小学学位

教师（课程发展）职位，以及由获发放课程统筹津贴的学校所委任的课程领导，

统称为小学课程统筹主任。 
 

2. 由 2020/21 学年起，核准开办 11 班或以下的公营小学，其小学课程统筹主任职位

将由助理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职位或课程统筹津贴提升为小学学位教师（课

程发展）职位。在新措施下，每所公营小学，不论任何核准开办的班级数目，均

获提供一个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职位。学校须按教育局相关的文件中聘用

或晋升小学学位教师所订明的学历、条件和教学经验要求，以聘任教师出任小学

学位教师（课程发展）职位，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6/2020 号附件一。 
 

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的角色和职责 

3. 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的角色在于领导教师促进学校整体课程的发展，以协

助学生达到全人发展和终身学习。因此，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需具备专业

能力、领导或参与课程发展的经验。 
 

4. 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的主要职责如下： 
(甲) 协助校长领导学校的整体课程规划及推行有关计划； 
(乙) 辅助校长规划并统筹评估政策和推行评估工作； 
(丙)    统筹各学习领域／科组，协力推动跨课程学习； 
(丁) 领导教师或专责人员改善学与教策略； 
(戊) 推广专业交流文化；及 
(己) 负责适量的教学工作（约相等于校内教师平均教担的 50%），以试行各

项策略，从而进一步促进课程发展。 
 
培训及支援 
5. 课程发展处每年将优先安排已核实获得法团校董会正式批准聘任或晋升的小学

学位教师(课程发展)修读特为他们而设的专业培训课程，学员并须达到该培训课

程的出席率及评估要求，方可获颁发课程证书。课程发展处每年会适时公布有关

培训课程的安排。 
 
6. 教育局会继续向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提供专业支援，例如：学校探访、学

习社群、专业发展课程及分享会等，以促进学校整体课程的发展。 
 
查询 
7. 有关聘用小学学位教师（课程发展）及行政事宜的查询，请与所属分区的学校发

展主任联络。有关培训事宜的查询，请与课程发展处幼稚园及小学组联络。 
 
二零二四年五月 

                                                 
1 公营小学包括官立小学、资助小学及设有小学部的资助特殊学校。 


